
服務獎章線上請頒及檢核系統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



服務獎章系統請頒流程 

 請頒機關建立請頒案件，案件明細新
增請頒人員，將案件送審 

 審核機關未審核案件前，請頒機關可
以抽回請頒案件 

 案件中如有人員資料不合格，則整件
案件退回請頒機關 

 審核機關於審核完成，再送往下一個
審核機關，或有核頒權限則進行核頒
作業 



應用系統授權設定 

ECPA > 權限與兼辦管理 



服務獎章系統版面配置 



使用者資料維護 



可審核人員 
(案件類型) 

可請頒人員 

(表2人員區分) 

一般人員 

01司法人員、02外交人員、03警察人員、 
04關務人員、05交通事業人員、06審計人
員、10教育人員、11一般人員、14駐外人
員 

人事人員 08人事人員 

政風人員 09政風人員 

主計人員 
07主計人員、71主辦會計人員、 

72主辦統計人員、73會計人員(非主辦) 

案件類型與可請頒人員 



新增服務獎章請頒案件 

申請日期/人員區分/確認→明細 



新增被請頒人員 



被請頒人員資料 

身分證號/等次/服務年月/備註/特殊請頒說明 



系統檢核被請頒人員資料 



個人資料相關表號欄位資料 

公務人力資料庫 
表1 (初任公職日期) 
表2 (人員區分、卸職原因等) 
表19 (各筆起迄日期) 
表20 (各年度) 
表21 (等別請頒紀錄) 
表35 (年資計算) 
人事傳輸報送資料上傳更新公務人力
資料庫 



列印請頒名冊及送審 



審核作業 



審核結果不合格→輸入原因→整件退回 

審核結果合格→送審 

審核結果 



核頒作業 
核頒前先行審核，審核作業與之前審核機
關的動作一樣。 



核頒成功 

核頒完成，可列印[核頒確認單]、[列印證
書]、[列印核頒名冊]。 



核頒確認單及核頒名冊 



核頒資料下載作業(依申請資料) 



核頒資料下載作業(依核頒文號) 



列印核頒確認單 



補發證書維護作業 

輸入補發身分證號→系統查詢核頒資料 

經審核/核准機關→完成補發申請 



查詢作業 

 人員歷史核頒資料查詢 
 核頒日期(起迄) 
 身分證號(必須輸入) 

 相關法規釋例查詢 
 種類/標題/內容 
 關鍵字查詢 

 所屬機關人員基本資料查詢 
 機關、職稱、姓名、電話及電子郵件 



統計報表列印作業 



處理天數統計及核頒清冊列印 



相關資料下載 



Q & A 研討 


